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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依据《新疆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实施办法 (试行)》的

有关规定，新疆师范大学大学教务处（甲方）委托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乙方）                 

（项目负责人）承担新疆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研究工作。 

第一条 项目研究期限 

项目研究自 2017年 9月 1日起计算，至 2018年 8月 31日止。研究期限为 1年。 

第二条 项目管理 

甲方对立项项目实施与建设情况进行监督、指导和管理；乙方按项目申报书拟定的研究

内容和目标完成研究与改革工作。 

1. 教务处负责本项目的中期检查、结题验收等工作。 

2. 教学工程资金实行校、院两级集中管理，经费使用审批由学院负责。 

3.项目负责人依托部门（学院）应监督、检查和保证项目负责人执行合同，协调项目研

究中出现的问题和保证项目研究的顺利完成。 

4.项目研究原则上不得延期。项目负责人因正当理由不能按期完成项目的，可提出书面

申请延期一次，并应于项目研究到期 3 个月前提出申请，但延期最多不得超过三个月；项目

负责人无正当理由不能按期完成项目研究的，学校将予以撤项，并视研究情况收回 50-100%

的项目经费，项目主持人 3年内不得申请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。 

5.项目研究期满之日，项目负责人应填写结题报告，提交研究成果，由教务处审核，并

由教务处组织结题验收。未经教务处验收通过，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成果鉴定。 

第三条 经费使用 

1.本项目资助经费为    万元（包括建设经费及管理费），扣除管理费（占总经费的 5%，

其中教学处留存 2%，学院留存 3%）后，项目在研期间可核销建设经费的 70%，其余建设经费

须于项目结题后 1个月内核销完毕。  

2．项目主持人必须按照《新疆师范大学本科质量工程建设教学改革研究与改革项目经

费管理办法》核销经费。上述经费中扣除管理费（占总经费的 5%）后，可开支的项目及分配

比例为： 

①差旅费，可占总经费的 40%（不含市内交通）； 

②图书费、资料费，可占总经费的 35%； 

③打印、复印费，可占总经费的 10%； 

④其他经费，可占总经费的 15%（含市内交通费、办公用品费、不含餐费）。 



 

 

 

 

 

第四条 结题条件 

项目结题须满足以下第 1条、第 2条和第 4条： 

1.提交字数不少于二万字的研究报告；（微课程须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教务处课程

中心网站提交课堂教学视频（课例片段）及完成在线互动版块设置，以便于作为结项评审依据；

结项时同时提交与该教学主题相关的教学设计、素材课件、教学反思、练习测试等辅助性教学

资源；题库建设项目需在结项时提供 8套 A、B卷纸质版及电子版。） 

2.在公开学术刊物上发表教学改革论文（普通期刊 1篇）；  

3.项目升级为厅局级以上项目（含）； 

4.研究成果在所在部门进行汇报和交流。  

由本项目资助出版和发表的著作、论文、科技成果、专利等必须标注“新疆师范大学本

科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基金资助”字样，其最终成果归属学校。 

第五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（教务处、学院、项目负责人各一份），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

 

甲方： 新疆师范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： 

        2017 年 9 月 1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1 日 


